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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论

第1节 调整背景

《满洲里市口岸套娃片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以下简称“现行详

规”）于2024年8月14日经满洲里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口岸套娃片区位于满洲里市西北部，具体范围为滨洲铁路以北、

西环路以西、国门以东围合的区域，面积为614.70公顷，包含公路口

岸单元、华埠大街商业单元、综保区单元、国门互贸区单元四个详细

规划单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

编制审批办法》《内蒙古自治区城乡规划条例》等规定，修改控制性

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

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

关同意后，方可组织编制修改方案。

为进一步优化满洲里市口岸套娃片区土地利用结构，科学配置区

域空间资源，破解片区发展过程中土地使用与空间布局的瓶颈问题，

充分发挥片区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旅游资源禀赋，推动片区功能提质升

级，更好地支撑满洲里市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补齐片区现有配套设

施短板、增设符合实际发展需求的必要配套项目，满足游客出行、产

业发展及区域综合服务的多元需求，结合口岸套娃片区当前发展实际、

资源禀赋条件以及旅游产业发展新形势、新要求，特组织局部调整《满

洲里市口岸套娃片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助力满洲里市打造特色旅

游品牌、提升区域旅游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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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调整内容

本次调整地块位于华埠大街商业单元内，该单元具体范围为西一

道街以北，机场高速以东，G10高速以南，西外环路以西围合的区域，

面积为211.92公顷。

图1-1 华埠大街商业单元位置图

图1-2 调整地块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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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拟对现行详规局部地块进行用地性质调整，涉及华埠大街商

业单元201-30-A007地块，拟将201-30-A007地块南侧无权属的3.96公

顷用地，调整为社会停车场用地与广场用地。其中，西侧地块按照住

建部门已取得用地范围进行调整，中间及东侧地块根据片区实际功能

需求统筹调整，中间部分调整为广场用地，东部分调整为社会停车场

用地。三块用地地块编号分别为201-30-A010、201-30-A011、

201-30-A012。其中：

201-30-A010用地性质为社会停车场用地，面积约为0.89公顷，容

积率不大于0.1，建筑密度不大于10%，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

201-30-A011用地性质为广场用地，面积约为2.20公顷，容积率不

大于0.1，建筑密度不大于10%，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

201-30-A012用地性质为社会停车场用地，面积约为0.87公顷。容

积率不大于0.1，建筑密度不大于10%，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

图1-3 用地性质及地块编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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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调整的必要性

第1节 上位规划调整要求

依据《关于开展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的通知》（

内自然资发〔2026〕4号）和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

内蒙古自治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动态调整完善工作方案〉的通知》（

内自然资字〔2026〕43号）的要求，满洲里市启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动态维护工作，对《满洲里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25年）》

予以调整优化。调整涉及华埠大街商业单元用地布局，为适配城市发

展实际、优化空间资源配置、强化口岸城市商业服务功能，依规开展

详细规划调整工作。

第2节 公共利益与民生保障需要

优化调整片区空间布局及配套设施规划，是维护区域整体公共利

益、夯实民生服务保障的迫切需要。从公共利益层面来看，完善广场

公共空间与停车基础设施建设，能够进一步优化片区整体人居环境与

文旅发展环境，畅通区域交通出行脉络，规范道路交通秩序，有效缓

解旅游旺季人流车流拥堵乱象，维护片区正常公共秩序与整体风貌，

提升片区公共服务承载能力，实现区域公共资源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

从民生保障角度而言，充足的公共休闲集散空间可满足本地居民日常

休闲活动、邻里交流、文体活动开展等生活需求，丰富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同时补齐停车设施配套短板，既方便本地居民日常就近停车出

行，解决群众停车难、出行不便等民生难题，也能完善区域自驾出行

便民服务体系，全方位改善群众生活出行条件。

通过本次规划调整，持续补齐民生基础设施短板，兼顾本地居民

日常生产生活需求与外来游客旅游服务需求，不断健全完善片区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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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体系，切实筑牢民生保障根基，兼顾社会公益、民生福祉与文旅

发展多重诉求，全力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推动区域发展成果

更好惠及全体民众。

第三章 技术方案合理性论证

第1节 用地布局层面

本次规划对华埠大街商业单元内 201-30-A007 商业用地进行局

部优化调整，整体用地调整范围集中连片、区位选址科学合理，未打

破片区原有整体空间结构。将原商业用地统筹拆分调整为社会停车场

用地与城市广场用地，贴合片区文旅发展实际功能需求，一改以往单

一商业主导的用地布局模式，补齐片区公共服务类用地缺口。调整地

块紧邻商业街区、文旅游玩节点与人流密集区域，空间区位适配游客

集散、休闲活动、车辆停放等实际使用场景，实现商业商务功能与公

共服务功能空间互补、布局相融，进一步优化片区整体用地结构，推

动土地利用由单一业态向复合功能转变，用地布局与片区整体发展格

局高度契合。

第2节 指标控制层面

本次调整明确划定两类新增地块各项规划管控指标，数值设置科

学合规、管控尺度合理适度，符合城市片区配套设施建设通用规划标

准。两处社会停车场用地容积率不大于0.1、建筑密度不大于10%，建

筑高度不大于8米，广场用地容积率不大于0.1、建筑密度不大于10%，

建筑高度不大于8米，各项指标充分贴合停车场、城市广场低强度、

开敞式的建设属性。低容积率与低建筑密度保障地块预留充足开敞空

间，可满足大面积场地布设、人流车流疏散需求，严格控制建筑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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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配片区整体城市风貌，既避免过度开发建设，又预留充足活动与停

放空间，各项管控指标科学严谨，具备极强实操性与合规性。

第3节 配套设施层面

本次用地调整精准聚焦片区现存配套短板，通过社会停车场与城

市公共广场的布局，从规划层面补齐片区核心公共服务配套短板。新

增广场用地可完善片区休闲游憩、文化展示、节庆活动、游客集散等

公共服务功能，有效承载中俄蒙民俗文化展示、群众性文体活动，丰

富区域文旅配套体系；新增多处社会停车场用地专项补足停车配套缺

口，大幅增加正规停车泊位供给，健全自驾出行配套服务体系。用地

调整直接完善片区文旅服务、民生休闲、便民停车等多元配套设施，

全面提升片区综合服务能级，充分匹配口岸城市文旅发展与群众日常

生活配套需求。

第4节 生态环境层面

本次用地性质调整严格坚守生态保护红线，所有地块调整均在城

镇开发边界内部实施，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不触碰生态保护红线，

未改变区域生态保护格局与生态用地规模。新增广场与停车场用地以

开敞空间、绿化铺装、生态步道建设为主，开发建设强度低、生态扰

动小，广场区域可合理布局绿化植被、景观绿植，有效提升片区绿地

空间占比，优化区域人居生态环境。整体调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建

设理念，在完善城市功能的同时改善片区微生态环境，助力片区形成

生态宜居、环境整洁、风貌协调的城市空间形态，实现功能完善与生

态保护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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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交通组织层面

从交通组织角度分析，本次用地调整极大优化了片区整体交通通

行体系，有效破解现状交通运行难题。新增多处独立社会停车场用地，

实现停车设施科学布点分流，分散核心商圈车流压力，从源头减少车

辆占道乱停、沿路滞留等问题，规范区域静态交通秩序；城市广场的

落地可实现旅游高峰时段人流有序集散，缓解主干道人行拥堵状况，

实现人流与车流有效分离。同时标准化集中停车场便于统筹布设智慧

停车引导、交通标识、便民通行设施，进一步理顺片区主次干道交通

流线，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完善全域慢行交通与机动交通组织体系，

全面提升片区交通通达性与出行安全性，适配旅游客流激增下的交通

运行发展需求。


	第一章 总论
	第1节 调整背景
	第2节 调整内容

	第二章 调整的必要性
	第1节 上位规划调整要求
	第2节 公共利益与民生保障需要

	第三章 技术方案合理性论证
	第1节 用地布局层面
	第2节 指标控制层面
	第3节 配套设施层面
	第4节 生态环境层面
	第5节 交通组织层面


